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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空間分布狀況 

(四)產業群聚現象 

本研究為了獲得更細緻的鄉、鎮、區層級之統計資料，故以 90 年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所分類的文化產業資料進行產業群聚效應的觀察。參考行政院文化建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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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2003 年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所做的「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研究報

告」，與孔憲法等（2008）對文化產業所做的 13 種分類，按照「中華民國行業標

準分類」第七次修訂內容（4 位數字細類產業）分類如下，其與文建會 13 種文化

創意產業的定義大致相同，只有部分名目差異。 

(1)品牌時尚：11××、1202、1203、1209 

(2)木竹工藝及家具：1304、1305、1309、14×× 

(3)出版業：8410-8430 

(4)陶瓷玻璃石材工藝品：2212-2213、2222、2229、2250 

(5)流行音樂與多媒體：2640、8491、8492 

(6)珠寶：3191 

(7)建築設計：7000 

(8)廣告：76×× 

(9)設計：7101、7109 

(10)廣播電視：86×× 

(11)電影：85×× 

(12)藝文表演：8710-8730、8750 

(13)運動：8741-8742、8749 

以上述分類為基礎，將各鄉鎮區 13 種文化產業從業員工人數做為群聚分析之

資料結構。GAM 可接受的資料結構如下所示，須儲存成 TXT 檔： 

ID number, Eastings, Northings, Incidences, Total population in ID area. 

因為 Eastings 及 Northings 目的是要指出區域中心點，故本研究以 ArcGIS 之

Centroid 功能產生多邊形中心點之座標，扣除外島（金門、連江、澎湖）共取得 353

個取樣點。進行資料分析時，參數設定 Significance Threshold 為 1，Type of Statistic

為 3。Minimum circle radius 為群聚現象可能發生的最小範圍，Maximum circle radius

為群聚現象可能發生的最大範圍，Radius increment 為每次增加的搜尋半徑。本研究

試圖以 GAM 分析文化創意產業之產業群聚效應，但是其聚集現象反而出現在南部

地區。究其原因，可能是北部地區就業人口密度較高，導致文化產業從業員工數

受到各鄉鎮區總從業人口的稀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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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灣地區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群聚現象 

二、評估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效率 

根據 Golany 與 Roll（1989）提出的 DEA 方法使用程序，可劃分為四大步驟：

(1)問題定義與決策單位之選取；(2)投入產出項之選取；(3)DEA 模式之選取；(4)評

估結果之分析。分別說明如下： 

(一)決策單位之選取 

資料包絡法所選取的生產投入項與產出項，必須有足夠的理論基礎作支持。

所選取的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間應當具有高度的相關性，且必須滿足同向性。 

由於資料包絡法是以比較的方法，評估各單位之間的相對效率，因此選取 DMU

時，必須將各決策單位的特性加以考慮。決策單位必須有一定程度的同質性，差

異太大的決策單位不宜使用資料包絡法，因為決策單位無法比較時，分析結果將

不具備代表性。資料包絡法評估效率的「受評單位」或「決策單位」，應該具備

有以下特性：。 

1.各 DMU 應該具備有相同的經營目標，經營工作性質相似。 

2.各 DMU 之經營環境與條件相似。 

3.各 DMU 經營之投入與產出項目相似。 

本研究所選取之 DMU 有兩類： 

第一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草案第三條所定義之「文化創意產業」。 

第二類為利用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所歸納之「文化產業」。 

(二)投入及產出項之選取 

廠商是生產的基本單位，是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個體，有了廠商才有產業。衡

量一個廠商生產效率的指標有下列幾種： 

1.營業收入，是一般最常用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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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潤：利潤總額與規模有關，單以利潤總額無法顯示真正的經營績效。 

3.利潤率：利潤率的衡量有多個指標，說明如下。 

(1)價格-成本差異（price-cost margin）：該指標表示廠商的獨佔力，用來表示

廠商的獲利能力。 

(2)利潤／資本額：該指標顯示資本的獲利率，由於資本額通常是公司設立

時的登記資本額，而非實際投入的資本，因此較少使用。 

(3)利潤／淨值：該指標顯示股東權益的報酬率，是最常用的利潤率指標。 

(4)利潤／銷售額：該指標顯示銷售收入的獲利率。 

(5)利潤／總資產額：該指標顯示總資產的獲利率，但因有些資產為閒置資

產，雖然帳面有價值，但實際並無價值，因此可能低估獲利率。 

4.成長率：長期間廠商的成長率更能顯示績效。 

5.其他：如專利權數目、新產品多寡、技術效率、員工生產力、投入要素生產

力等。299
 

依據 2003 年至 2007 年出版之「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年報」，因所能提供資

料有限，經刪除資料不全者後，初步選取投入項為家數、產出項為附加價值（即

產值）。詳如表 9。 

表 9 投入及產出項之選取結果（文化創意產業） 
2002 年 2003 年 2004 2005 2006 

投入 產出 投入 產出 投入 產出 投入 產出 投入 產出   

家數 附加價值 家數 附加價值 家數 附加價值 家數 附加價值 家數 附加價值 

視覺藝術

產業 
3,201 3,577,988 3,255 3,960,022 3,121 3,802,384 3,086 3,807,327 2,972 3,468,776 

音樂與表

演藝術產

業 

614 3,144,173 738 2,752,202 872 3,869,985 1,019 4,565,219 1,169 4,623,538 

工藝產業 10,540 33,125,710 10,614 36,215,277 10,676 38,064,664 10,892 38,456,961 10,714 38,496,413 

文化展演

設施產業 
179 617,435 205 522,199 240 1,427,669 273 1,860,453 316 1,401,672 

電影產業 703 7,092,252 696 6,204,235 659 6,561,360 648 6,539,255 620 7,025,431 

廣播電視

產業 
1,742 44,147,716 1,789 48,332,500 1,762 48,522,373 1,743 50,465,947 1,702 50,669,682 

出版產業 3,001 37,013,220 3,190 40,089,000 3,386 43,749,871 3,581 42,950,102 3,637 39,331,124 

建築設計

產業 
6,865 43,713,319 7,548 49,871,986 8,294 56,027,614 8,249 61,740,529 7,969 62,991,158 

廣告產業 10,169 32,170,704 10,587 36,797,122 11,175 42,121,209 11766 42,337,603 12,221 42,483,667 

設計產業 1,624 15,641,627 1,826 25,780,270 1,925 34,247,622 2,096 35,682,538 2,239 39,543,075 

數位休閒

娛樂產業 
6,075 10,881,970 7,576 12,971,650 7,948 13,782,759 8,315 15,017,712 8,013 17,118,098 

合計 44,713 231,126,114 48,024 263,496,463 50,058 292,177,510 51,668 303,423,646 51,572 307,152,634 

應用 DEA 模式時，所選取之投入及產出項必須具備正相關的特性，以符合同

向擴張性（isotonicity）之要求，經計算初步選取投入及產出項之相關分析結果如

表 6 所示。顯示本研究選取之投入項及產出項雖受資料限制，但納入分析之 2 個

變項具有一定之說明力。 

                                                 
299 同註 3，pp.40-41。 



 
 
 
 
 
 
 
 
 
 
 
 

     

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生產效率比較分析 213 

表 10 初步選取投入及產出項之相關係數（文化創意產業）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相關係數 0.517 0.497 0.512 0.501 0.506 

依據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所分類的文化產業資料進行 DEA 分析，初步選取

投入項為家數、員工數、薪資，產出項為生產毛額及產值。詳如表 11。 

表 11 投入及產出項之選取結果（文化產業） 

  投入項 產出項 

90 年工商普查資料 場所(家) 員工(人) 薪資(千元) 生產毛額(千元) 產值(千元) 

品牌時尚 6,242 102,980 32,885,449 33,500,307 139,189,028 

木竹工藝及家具 3,886 27,673 8,586,940 11,934,264 42,544,174 

出版業 2,045 28,423 16,654,677 18,219,831 67,545,143 

陶瓷玻璃石材工藝品 1,532 17,267 5,730,330 7,858,643 29,622,705 

流行音樂與多媒體 463 18,725 8,131,960 10,143,352 82,042,043 

珠寶 157 1,277 623,905 1,016,146 2,409,217 

建築設計 2,954 22,847 15,044,521 18,508,180 51,217,480 

廣告 7,380 32,091 16,154,168 29,000,985 91,636,859 

設計 3,018 11,935 6,120,437 10,904,886 27,811,318 

廣播電視 1,495 28,984 16,686,998 32,161,866 104,066,156 

電影 320 4,362 1,786,321 2,309,110 11,430,054 

藝文表演 331 1,573 623,065 1,033,791 2,391,256 

運動 1,995 13,043 5,202,950 9,157,134 18,146,661 

經計算初步選取投入及產出項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12 所示。顯示本研究選取

之投入項及產出項具有相當高之說明力。 

表 12 初步選取投入及產出項之相關係數（文化產業） 

  場所(家) 員工(人) 薪資(千元) 生產毛額(千元) 產值(千元) 

場所(家) 1     

員工(人) 0.698295 1    

薪資(千元) 0.712023 0.9339057 1   

生產毛額(千元) 0.728048 0.7725764 0.913605052 1  

產值(千元) 0.622551 0.8397403 0.919652995 0.921543791 1 

(三)選取 DEA 模式 

為便於從產出面進行比較，本研究採用產出導向（output oriented）模式進行分

析。本研究採用產出導向 CCR 模式求出總效率及參考集合分布，採用產出導向 BCC

模式求出技術效率，並利用數學運算得出規模效率。本研究使用澳洲昆士蘭大學

效率與生產力中心（CEPA）Timothy J. Coelli 教授所提供之 deap 2.1 軟體及 SAITECH

公司研發之 DEA-SOLVER 軟體(V3)進行分析比對，特此致謝。 

(四)評估結果分析 

1.文化創意產業 

表 13~17 為產出導向下 CCR 模式及 BCC 模式的綜合分析結果，文化創意產業

2002~2006 年的總效率值平均數分別為.293、.287、.316、.305、.294，顯示生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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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佳，有很大改善空間。廣播電視產業的總效率值均為 1，顯示 13 種文化創意產

業中以廣播電視產業最具生產效率。因為總效率＝技術效率×規模效率，故又可分

為技術無效率及規模無效率兩方面來分析。就整體面觀察，2002~2006 年的技術效

率平均數高於規模效率平均數，即規模無效率較可能是造成文化創意產業生產效

率偏低的原因。 

表 13 2002 年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視覺藝術產業 0.044 0.081 0.544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0.202 0.247 0.818 遞增 

工藝產業 0.124 0.750 0.165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0.136 1.000 0.136 遞增 

電影產業 0.398 0.466 0.854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1.000 1.000 1.000 固定 

出版產業 0.487 0.838 0.580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0.251 0.990 0.254 遞減 

廣告產業 0.125 0.729 0.171 遞減 

設計產業 0.380 0.383 0.993 遞增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0.071 0.246 0.287 遞減 

效率值平均數 0.293 0.612 0.528   

表 14 2003 年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視覺藝術產業 0.045 0.081 0.554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0.138 0.166 0.833 遞增 

工藝產業 0.126 0.726 0.174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0.094 1.000 0.094 遞增 

電影產業 0.330 0.404 0.816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1.000 1.000 1.000 固定 

出版產業 0.465 0.823 0.565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0.245 1.000 0.245 遞減 

廣告產業 0.129 0.738 0.174 遞減 

設計產業 0.523 0.533 0.980 遞減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0.063 0.260 0.244 遞減 

效率值平均數 0.287 0.612 0.516   

表 15 2004 年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視覺藝術產業 0.044 0.076 0.583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0.161 0.184 0.874 遞增 

工藝產業 0.129 0.679 0.191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0.216 1.000 0.216 遞增 

電影產業 0.362 0.456 0.793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1.000 1.000 1.000 固定 

出版產業 0.469 0.868 0.540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0.245 1.000 0.245 遞減 

廣告產業 0.137 0.752 0.182 遞減 

設計產業 0.646 0.703 0.919 遞減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0.063 0.248 0.254 遞減 

效率值平均數 0.316 0.633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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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05 年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視覺藝術產業 0.043 0.072 0.591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0.155 0.172 0.899 遞增 

工藝產業 0.122 0.623 0.196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0.235 1.000 0.235 遞增 

電影產業 0.349 0.459 0.760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1.000 1.000 1.000 固定 

出版產業 0.414 0.801 0.517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0.259 1.000 0.259 遞減 

廣告產業 0.124 0.686 0.181 遞減 

設計產業 0.588 0.699 0.842 遞減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0.062 0.243 0.256 遞減 

效率值平均數 0.305 0.614 0.521   

表 17 2006 年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視覺藝術產業 0.039 0.065 0.601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0.133 0.146 0.912 遞增 

工藝產業 0.121 0.611 0.197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0.149 1.000 0.149 遞增 

電影產業 0.381 0.575 0.661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1.000 1.000 1.000 固定 

出版產業 0.363 0.722 0.503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0.266 1.000 0.266 遞減 

廣告產業 0.117 0.674 0.173 遞減 

設計產業 0.593 0.764 0.776 遞減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0.072 0.272 0.264 遞減 

效率值平均數 0.294 0.621 0.500  

以 BBC 模式分析生產效率，可瞭解各決策單元的生產規模報酬狀態，究竟是

處在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固定還是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規模報酬處於固定

規模報酬時，表示受評單位處於最適生產規模，亦達效率水準。當生產之規模報

酬不屬於固定規模報酬時，則須適當調整生產規模。當規模報酬屬於遞增階段時，

可適度擴大其規模以提高效率。規模報酬處於遞減狀態時，表示生產規模已經超

越最適規模，此時不應繼續擴大規模，而應適度縮減規模，以增加生產效率。茲

將各決策單元各年度生產規模報酬整理如表 18。 

表 18 各決策單元各年度生產規模報酬 

產業別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視覺藝術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工藝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電影產業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遞增 

廣播電視產業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出版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建築設計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廣告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設計產業 遞增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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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產業 

表 19 為產出導向下 CCR 模式及 BCC 模式的綜合分析結果，文化產業 2001 年

的總效率值平均數為.825，顯示生產效率極佳。廣播電視產業、流行音樂與多媒體

的總效率值為 1，顯示這 2 種文化產業相對其他文化產業最具生產效率。因為總效

率＝技術效率×規模效率，故又可分為技術無效率及規模無效率兩方面來分析。就

整體面觀察，2001 年的技術效率平均數雖低於規模效率平均數，但其實兩者效率

值都是高標。這樣的結果反應了現行文化創意產業年報提供之產業概況，確實有

資料遺漏不全的問題，無法真實反應市場經營現況。 

表 19 2001 年台灣地區文化產業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結果 

產業別 總效率 技術效率 規模效率 規模報酬 

品牌時尚 0.583 1.000 0.583 遞減 

木竹工藝及家具 0.748 0.753 0.993 遞增 

出版業 0.637 0.657 0.969 遞減 

陶瓷玻璃石材工藝品 0.754 0.766 0.985 遞增 

流行音樂與多媒體 1.000 1.000 1.000 固定 

珠寶 0.845 1.000 0.845 遞增 
建築設計 0.730 0.733 0.996 遞增 
廣告 0.931 0.932 1.000 固定 

設計 0.924 0.933 0.991 遞增 

廣播電視 1.000 1.000 1.000 固定 

電影 0.800 0.860 0.930 遞增 
藝文表演 0.861 1.000 0.861 遞增 
運動 0.913 0.924 0.988 遞增 

效率值平均數 0.825 0.889 0.934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瞭解文化創意產業的的空間分布與變遷概況，另一

方面是評估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效率。經分析後發現，因為現行文化創

意產業範疇與現行「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不盡相同，導致以財政部「中華民

國稅務行業標準分類」及財稅資料中心磁帶資料估算之「文化創意產業」生產效

率，與行政院主計處「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所歸納之「文化產業」估算之生

產效率明顯出現落差。文化創意產業 2002~2006 年的總效率值平均數顯示生產效率

不佳，有很大改善空間。但以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歸納之文化產業卻又有

極高的總效率值平均數。以縣市別觀察文化創意產業的空間分佈，台北市及台北

縣不論在家數或營收總額都名列前矛，歷年家數規模合計占四成上下，但營收總

額規模合計卻超過七成，這或許跟許多企業的母公司都設在台北縣市有關。市場

佔有率前四大縣市之 CR4 值高達八成，顯示資源分配並不平均，各縣市必須找出地

方特色文化產業，以策略行銷觀點將文化創意產業與都市行銷結合才能提高都市

競爭力。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群聚效應研究則需要更詳細的資料佐證，才能釐

清為何聚集現象不是出現在營收規模最大的北部地區，反而出現在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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